寻甸县公共租赁住房（含廉租住房租赁补贴）申请承诺书
寻甸县公共租赁住房（含廉租住房租赁补贴）
申请承诺书
（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使用）
[bookmark: _GoBack]
承诺人（申请人）：         身份证号：                 
共同申请人：          身份证号：                      
共同申请人：          身份证号：                    
共同申请人：          身份证号：                    
共同申请人：          身份证号：                    
共同申请人：          身份证号：                      

 一、承诺事项 
本人及共同申请人就申请公共租赁住房（含廉租住房租赁补贴）事宜，郑重承诺以下内容真实无误：  
1. 宅基地情况 
   □ 本人及共同申请人未拥有任何宅基地。  
   □ 本人及共同申请人拥有宅基地，具体情况如下：  
     位置：          省          市          县（区）           街道（镇、乡）            社区（村委会）             自然村（村小组）        号   
   面积：              平方米  
   土地权属证明编号：                              
2. 自有住房情况 
 □ 本人及共同申请人无安全稳固的自有住房（含继承、赠予、自建住房、房改房、经济适用房、福利房等）。  
 □ 本人及共同申请人拥有安全稳固自有住房，具体情况如下：  
 房屋地址：          省          市          县（区）           街道（镇、乡）            社区（村委会）             自然村（村小组）        号  
 建筑面积：              平方米  
 房屋性质：□ 商品房 □ 自建房 □ 其他            
 房产证/土地证编号：                              
3. 政策性住房补贴享受情况 
   □ 本人及共同申请人未享受过农村危房改造、抗震安居工程等政府住房补贴（含廉租住房租赁补贴）。  
   □ 本人及共同申请人曾享受住房补贴，具体情况如下：  
补贴类型：□ 农村危房改造 □ 抗震安居工程           □ 廉租住房租赁补贴 □其他                       
     补贴金额：            万元  
     发放时间：         年         月    
 二、法律责任承诺 
本人及共同申请人已知悉并自愿承担以下法律后果：  
（一）若通过伪造证件、虚构材料、隐瞒住房/宅基地/补贴事实等欺骗手段取得住房保障资格，住房保障部门有权：  
1.取消保障资格，解除租赁合同并腾退所租赁的保障性住房或停发廉租住房租赁补贴 ；
2.追缴已减免的租金或发放的补贴资金；  
3.按市场租金标准补缴占用期间的房屋使用费；  
4.列入住房保障失信名单，其行为记入个人信用档案，依据《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处以 1000元以下罚款；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给予警告，并记入个人住房保障诚信档案，并取消其5年内再次租赁保障性住房的资格；
5.取得公共租赁住房（含廉租住房）摇号资格，取消其资格；已承租公共租赁住房的，责令限期退回所承租公共租赁住房，并按市场价格补缴租金，逾期不退回的，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承租人自退回公共租赁住房之日起5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公共租赁住房。
6.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二）因虚假承诺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包括但不限于民事赔偿、行政处罚、信用惩戒）由本人及全部共同申请人承担连带责任。  
 三、授权与配合条款 
本人及共同申请人授权：  
（一）住房保障部门在各行业主管部门的配合下通过不动产登记、宅基地确权、财政补贴等系统核查承诺内容；  
（二）向自然资源、农业农村、民政等部门调取相关证明材料；  
 （三）对存疑信息开展入户调查或邻里访问。  
 四、承诺效力声明 
本承诺书为住房保障申请材料的法定组成部分，若承诺内容与核查结果不符，视为以欺骗手段取得住房保障资格，住房保障部门有权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承诺人（签字+手印）：               
共同申请人（签字+手印）：                             
日期：       年       月       日  



 










使用说明 
1. 法律依据：  
援引《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住建部令第11号）第三十五条，《云南省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云政发〔2012〕14号）第二十九条，《昆明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第四十七条，《关于进一步加强廉租住房与公共租赁住房并轨分配及营运管理的通知》（昆政办〔2016〕23号）（五）动态管理1.公共租赁住房租金补贴资格的管理，《寻甸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方案》（寻建发〔2025〕2号 ）第三十条、三十七条、三十八条，《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申请2025年度住房保障的函》（寻建函〔2025〕8号）一、申请、受理3.住房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住房保障信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2. 操作建议：  
    要求所有成年共同申请人现场签署并摁手印；  
    同步签署《风险责任告知书》（单独文件）；  
    将承诺书扫描录入住房保障系统，永久存档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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